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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入开展“卫生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妇联，滨州经济开发区、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2012年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文明行动”，推进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按照“五化”标准创建市级生态文明村300个，同时对2011年已创建达标的100个村进行巩固提升，争创省级生态文明村。为激励全市广大家庭及成员积极参与全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暨生态文明村创建工作，倡导科学、文明、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市妇联决定，自2012年起以县区为单位继续开展“卫生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各县区可参照滨妇发【2011】31号文件《关于在全市生态文明村中开展“卫生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通知》精神，根据本县区实际，制定评选条件、确定表彰名额，表彰时间自定。市妇联在评选表彰市级“五好文明家庭”时优先考虑县级“卫生文明家庭”。
“卫生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要建立家庭档案，实行定期复查制度，加强动态管理。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承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生态文明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任务，做好组织协调、调度考核、督导检查等工作。要发挥联系妇女、联系家庭广泛的优势，通过开展“卫生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激励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争做绿化家园的先行者、净化家园的实践者、美化家园的维护者，为建设生态滨州、美丽滨州、幸福滨州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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